转发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安徽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，各市管学校，局机关各处室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做好2024年安徽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，现将《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安徽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先进集体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工委函〔2024〕24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：
1、 名额分配
根据省厅名额安排，市教育局可推荐安徽省优秀教师76名、安徽省优秀教育工作者8名、安徽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19个。按照不少于1:1.2的推荐比例，结合教师分布情况，各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及市管学校（含局机关）名额分配见附件2，市级评选将采取匿名、差额的方式。
县（市）区教育主管部门在报送推荐对象、填写汇总表时，请先进行排序。
二、材料报送
（一）纸质版材料。推荐工作报告（1份）、推荐对象汇总表（3份，见附件3）、推荐对象审批表（3份，见附件4、5）。
（二）电子版材料。推荐工作报告、推荐对象汇总表（见附件3）、推荐对象审批表（见附件4、5）。
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请于7月31日（周三）下午下班前报至市教育局师资处1301室。
联系人：李金玉；电话：63505181；
邮箱：2674686148@qq.com。

附件：1.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 安徽省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2024年安徽省
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工作先进集体
评选表彰工作的通知
2.各县（市）区及市管学校（含局机关）优秀
个人和先进集体推荐名额分配表
3.推荐对象汇总表
4.安徽省优秀教师、优秀教育工作者推荐审批表
          5.安徽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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